

法律顾问合同

甲 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法定代表人：  
地 址：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地质公园路
电 话： 0755-84422341

乙 方：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张楠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27 号大庆大厦16楼
电话：0755-88269288
传真：0755-88269266

甲方因维护自身利益和业务发展需要，根据《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法律顾问管理
工作规则》决定聘请乙方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根据我国《合同法》、《律师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聘请事项
甲方聘请乙方律师担任甲方的法律顾问；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按照甲方招标要求指派由张弢、王伟、祝凤瑞、高峰、梁焯文等律师组成的团队担任甲方的常年法律顾问，为甲方提供综合性的法律服务，依法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合同期限内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中途更换主办律师，甲方要求乙方主办律师到会到场提供法律服务的，乙方应安排主办律师出席；主办律师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席的，乙方应通过法人委托方式，委派其他具有10年以上执业律师年限的律师到场。
第2条  合同期限
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期限为壹年，自2022 年12月01日至2023 年11月30日止，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规定，甲方可根据项目履约情况决定是否续签，但最长不超过三年。本次合同签订为第一次续签。
第3条  法律顾问服务范围
1、对管理处重大决策进行法律论证；
2、对管理处重大建设项目进行法律论证；
3、参与管理处重大社会事件（突发应急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群体性纠纷、历史遗留问题等）的处置；
4、重大疑难复杂事务处理；
5、根据采购方需求提供法制宣传教育和每年不少于1次法律培训；
6、对公民、法人、非法人组织与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关之间在法律适用、履行法定职责方面的争议提供法律意见；
7、参与管理处的行政调解；
8、提供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咨询；
9、对采购方的合同、协议、规章制度或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制审核并出具法制审核的书面意见（数量约180件）；
10、其他法律咨询及法律服务。
第4条 乙方义务
（一）乙方应保证指派的团队成员基本固定，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随意更换；团队内的律师应勤勉、尽责地完成本合同所列的法律工作，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的利益和合法权益；
（二）乙方律师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乙方律师对其提供的法律意见的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乙方律师在担任甲方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甲方的员工个人或项目供应商等提供不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
（四）乙方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法律顾问或代理人；
（五）乙方对其获知的甲方业务工作秘密信息、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六）乙方办理甲方委托事项应单独建档，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妥善保管；
（七）根据甲方要求，乙方对其审查的甲方合同、协议、管理规章制度、对外往来协议、公文以及其他事项、文件出具法制审核书面意见。
第5条 甲方义务
（一）甲方应全面、客观和及时地向乙方提供与法律事务有关的事实、文件、证据或其他材料，并对其提供的文件、证据或其他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承担责任；
（二）甲方应按时、足额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和工作费用；
（三）甲方有责任对委托事务做出独立的判断和决策，乙方尊重甲方对委托事务做出的独立判断和决策；
（四）甲方不得要求乙方律师为其提供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德以及其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服务。
第6条 工作方式
（一）在本合同的顾问期限内，乙方指派一名服务团队内的执业律师，通过甲方指定的邮箱  szgeopark@163.com  传送文件和提供相关服务内容。
（二）乙方在合理时间内完成甲方委托的法律事务。
第7条 工作要求
（一）乙方应响应及时（甲方的法律咨询工作，在工作时间乙方的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在非工作时间服务响应时间不超过12小时；甲方的合同、协议或规范性文件的审查，乙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法律意见，甲方的普通法律咨询事项，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出具书面法律意见，甲方的重大紧急的法律咨询事项，乙方应在12小时内以出具书面法律意见。）并勤勉、尽责地完成本合同所列的法律工作，尽最大努力维护甲方利益和合法权益；
（二）乙方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告知甲方所委托事项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对提供的法律意见的合法性、合理性承担法律责任；
（三）乙方在担任甲方法律顾问期间，不得为甲方的员工个人或项目供应商等提供不利于甲方的咨询意见；
（四）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担任与甲方具有法律利益冲突的另一方的法律顾问或代理人；
（五）乙方对获知的甲方业务工作秘密信息、个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非依法律规定或经甲方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六）乙方办理甲方委托事项应单独建档，对涉及甲方的原始证据、法律文件和财物应妥善保管。
第8条 法律顾问费及工作费用
（1） 本项目拟定价格为34800叁万肆仟捌佰元整元/年，按季度分期支付合同款项，每季度支付合同总价的25%即8700（捌仟柒佰元）元（每季度到期后，乙方应在5个工作日内给甲方出具等额有效发票，甲方在收到发票后的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一季度的法律服务费），服务费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甲乙双方确认收款账户信息如下：
开户单位：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
[bookmark: _GoBack]账号： 4000032419200091015
开户行：深圳工商银行喜年支行营业部
根据《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施办法》有关规定，法律顾问项目服务费用为法律顾问项目服务范围内所有项目的包干费用，包含但不限于咨询费、服务费、税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印刷费及其他属于法律服务项目范围内的一切费用。
（2） 如果乙方代理甲方的司法诉讼、仲裁或案件执行等项目，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行政复议答复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的通知》（深规土〔2010〕442号）有关收费标准，由双方另行协商费用。
第9条 合同变更和解除
（一）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二）如因乙方律师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损失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乙方未能按时完成甲方的指派工作，甲方可要求乙方限期改正，到期未改正或经修正后仍无法满足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四）甲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或暂停工作直至甲方纠正：
1．甲方的委托事项违反法律或违反律师执业规范的；
2．甲方有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或隐瞒重要事实情节等情形的；
3．甲方逾期不向乙方支付法律顾问费或工作费用的。
第10条 违约责任
（一）乙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本合同规定的法律服务或违反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还部分或全部法律顾问费；
（二）乙方律师因工作延误、失职、失误导致甲方蒙受重大损失，乙方应通过其所投保的执业保险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三）甲方无正当理由不支付法律顾问费或工作费用，或无故终止合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支付未付的法律顾问费、未报销的工作费用以及延期支付的利息。
第11条 通知和送达
甲方指定联系人 王建丰 (电话： 13246721056   邮箱： szgeopark@163.com   、地址：  深圳市大鹏新区南澳办事处地质公园路  ) ，乙方指定联系人 高峰 (电话：18682079550 ，邮箱528387345@qq.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27号大庆大厦) ，负责转达甲乙双方的指示和要求，提供信息、材料，接收信息、材料等。如需更换联系人时，应书面通知对方。
第12条 争议解决
甲乙双方如果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按照提交仲裁时该会现行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甲乙双方均有约束力。
第13条 合同效力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至本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时终止。
本合同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乙方：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本合同于 2022 年      月      日签订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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